
乌海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户节水意识，按照《乌海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市委八届九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重点任务中“实施节水行动，完善居民阶梯水价机制”要求，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水利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3〕1327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厅 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供水价格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内发改价费字〔2025〕1215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调整我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方案，具体如下：
一、居民阶梯水价的实施范围及条件
居民阶梯水价实施的范围：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内“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户暂不执行阶梯式水价，按第一阶梯价格执行；不具备抄表到户条件的居民用户，暂不执行阶梯水价，待具备单独计量条件后，逐步纳入阶梯式水价范围。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用水价格标准按照居民第一档和第二档阶梯平均价格执行。
实施阶梯水价制度的必备条件：抄表到户，独立计费；一户多表的将各表水量汇总后统一以家庭为计收单位；营业收费系统统一管理。
二、居民阶梯水量及价格
（一）阶梯水量
居民用水划分三档。第一阶梯户月用水量不超过7.8立方米（含）；第二阶梯户月用水量不超过11.4立方米（含），第三阶梯户月用水量11.4立方米以上。
（二）阶梯价格
居民用水综合水价中仅基本水价实行阶梯价格，代征收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等不实行阶梯价格。三档阶梯价格按照现行基本水价1:1.5:3比例确定。
基本水价结算实行“迭加”的办法，即供水企业按各档水量水价分别计算后的合计水费为用户应缴基本水价，计算公式为：第一级用水量×基本水价×1+第二级用水量×基本水价×1.5+第三级用水量×基本水价×3＝居民应缴基本水价。
三、计量缴费周期
居民阶梯水价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每个家庭按3人计算)，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季节性用水差异，以年为核定单位，本年度未超定额水量不得结转到下一年度。
四、多人口家庭用水量
居民家庭人口以3人为一户，超过3人的每增加一人每月可申请增加用水量2.6吨，同一人员不同用水地址不得重复申请，具体由供水企业负责落实。 

- 2 -
